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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96 次會議 

民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討論事項（三） 

本院農業委員會擬具「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張政務委

員景森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本院農委會函以，為因應國內農業經營環境轉變及國際經

貿整合的挑戰，提升農會人員素質，擴大農民團體合作經

營，完善農會理(監)事會之召開及端正農會選舉風氣，本

會爰擬具「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 

  二、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內政部、法務部、農委會等相關

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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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擴大農民團體合作經營，將漁會納入為得與農會共同

投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之主體，又因農會、漁會已符合

公司法第 128 條關於發起人之規定，爰刪除排除公司法

該條規定。(修正條文第 5條) 

    (二)鑒於臺灣省農會業已併入中華民國農會，爰刪除相關之

過渡規定及定明中華民國農會之名稱。（修正條文第 6條、

第 8條、第 19 條、第 25 條之 1及第 33 條） 

    (三)為強化各級農會自治之精神，總幹事任期屆滿未能產生

時，刪除得由上級農會、中央主管機關遴派合格人員代

理之規定，修正由各該農會依照主任秘書（秘書）、會務

部主任等職務位階，依序代理。（修正條文第 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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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為提升農會聘僱人員素質，並提高農會統一考訓作業之

公信力，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統一考訓辦法，督導

中華民國農會辦理。（修正條文第 26 條） 

    (五)為強化農會理(監)事會議運作，增訂對於農會理事長

(常務監事) 無正當理由不召開會議超過 2 個會次應予

解除職務，及理(監)事連續 2次無故缺席會議者視同辭

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34 條） 

    (六)為遏止部分農會賄選歪風，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

定，提高期約賄選之刑度與罰則，並增訂具有選舉權人

資格、具候選人資格、具理事候選人資格、參與候聘登

記人或具候聘登記資格者為處罰對象。（修正條文第 47

條之 1及第 47 條之 2）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6
次
院
會
會
議

78
A9
67
0E
76
3B
88
ED



 

4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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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會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施行，歷經二十一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二月三日。為端正部分農會選舉
風氣，提升農會人力素質，擴大農民團體合作經營，完善農會理事會、監事
會之召開，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擴大農民團體合作經營，將漁會納入為得與農會共同投資組織股份有

限公司之主體，又因農會、漁會已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關於發起
人之規定，爰刪除排除公司法該條規定；另鑒於農業金融法已就農會信
用部業務之管理訂有相關規定，刪除本法有關信用部業務管理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四十七條之五) 

二、鑒於臺灣省農會業已併入中華民國農會，爰刪除相關之過渡規定及定明
中華民國農會之名稱。（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五
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 

三、為強化各級農會自治之精神，總幹事任期屆滿未能產生時，刪除得由上
級農會、中央主管機關遴派合格人員代理之規定，修正由各該農會依照
主任秘書（秘書）、會務部主任等職務位階，依序代理。（修正條文第二
十五條） 

四、為提升農會聘僱人員素質，並提高農會統一考訓作業之公信力，爰明定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統一考訓辦法，督導中華民國農會辦理。（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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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條） 

五、 為強化農會理(監)事會議運作，增訂對於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無正當
理由不召開會議超過二個會次應予解除職務，及理(監)事連續二次無故
缺席會議者視同辭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 

六、為遏止部分農會賄選歪風，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提高期約賄
選之刑度與罰則，並增訂具有選舉權人資格、具候選人資格、具理事候
選人資格、參與候聘登記人或具候聘登記資格者為處罰對象。（修正條文
第四十七條之一及第四十七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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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農會為辦理前

條第一項事業，經主管

機關核准，得組織共同

經營機構，聯合經營，

並得與會員直接交易；

其組織經營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農會辦理前條第一

項第十一款所定任務，

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 

農會辦理農業保險

第五條 各級農會為辦

理前條事業，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組織共同經

營機構，聯合經營，並

得與個人會員直接交

易。共同經營機構為法

人，其組織經營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農會辦理會員金融

事業，應設立信用部，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由

一、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規定，農會會員包

含會員(自然人)、個

人贊助會員及團體

贊助會員(法人)，查

共同經營機構交易

之對象，除個人會員

外，尚包含個人贊助

會員及團體贊助會

員，爰修正第一項，

刪除「個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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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及協助有關農民保

險事業，得設立保險部。 

農會為辦理前條第

一項事業，得由五個以

上農會、漁會共同投資

組織股份有限公司，其

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銀行法相關規定管理

之；農會信用部經報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核准，得接受非會員

之存款。 

農會信用部與其分

部之設立許可、廢止許

可、停辦、復業與整頓、

設備與人員設置標準、

主任之專業條件、經營

業務之範圍與其限制、

內部融資規範、各項風

另農會組織之共同

經營機構目前僅有「

中華民國農會附設

各級農會農化廠」一

家，實務運作上均以

中華民國農會名義

對外發文以行使職

權，該廠並非法人組

織，運作亦無困難，

爰刪除現行「共同經

營機構為法人」一詞

，俾符實際。 

二、農業金融法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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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控制比率及餘裕資金

之運用等事項，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

辦法管理之。 

農會信用部應建立

內部稽核制度；其實施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農會信用部業務之

輔導及資金之融通，由

農業行庫負責辦理；其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

後，農會信用部業務

管理應依農業金融

法規定辦理，第二項

至第六項規定，於農

業金融法第二十八

條、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三

條及其授權訂定之

法規命令已有規定，

爰予以整併為第二

項，明定依農業金融

法之規定辦理。 

三、第七項移列為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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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農會信用部逾期放

款、催收款及呆帳之處

理，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農會接受委託辦理

農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

關農民保險事業，得設

立保險部。 

各級農會為辦理前

條事業，得由五個以上

農會共同投資組織股份

有限公司，而該項投資

，並酌修文字。 

四、第八項修正移列為第

四項。為擴大農民團

體合作經營，現行得

由五個以上農會共

同投資設立股份有

限公司之規定，擴大

納入漁會，參與合作

經營；另因公司法第

一百二十八條業於

九十四年六月二十

二日修正，農會已取

得股份有限公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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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大投資事項者，不

受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

條第三項之限制，其出

資或投資審核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起人之依據，爰刪除

排除公司法該條規

定等文字，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六條 農會分為下列

三級： 

一、鄉(鎮、市、區)農

會。 

二、縣(市)農會及直轄

市農會。 

三、中華民國農會。 

 

第六條 農會分為下列

三級： 

一、鄉(鎮、市、區)農

會。 

二、縣(市)農會及直轄

市農會。 

三、全國農會。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一、 第一項第三款「全國

農會」於實務上係指中

央級(最上級、全國級)

之農會，但極易誤解為

全國三百零二家農會，

為避免困擾及明確表

彰全國農會為中華民

國農會，非指全國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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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年一月十九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後，省農會、

直轄市農會及縣（市）農

會應依本法規定儘速設

立全國農會。省農會應

於全國農會設立時，併

入全國農會。 

全國農會未設立前

，縣（市）農會之上級農

會為省農會。 

零二家農會，爰酌修第

三款文字，並列為本條

文。 

二、 中華民國農會業於

一百  

零二年四月十八日設

立，臺灣省農會同時併

入中華民國農會，爰刪

除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第八條 鄉（鎮、市、區

）內具有農會會員資格

滿五十人時，得發起組

第八條 鄉（鎮、市、區

）內具有農會會員資格

滿五十人時，得發起組

一、 第一項及第四項未

修正。 

二、 第二項有關「上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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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基層農會。 

鄉（鎮、市、區）農

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之核准，得

組織縣(市)、直轄市農

會。 

中華民國農會應由

直轄市農會及縣（市）農

會共同發起組織。 

下級農會應加入其

上級農會為會員，並應

受其上級農會之輔導；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織基層農會。 

鄉（鎮、市、區）農

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之核准，得

組織上級農會。 

全國農會應由省農

會、直轄市農會及縣（市

）農會共同發起組織。 

下級農會應加入其

上級農會為會員，並應

受其上級農會之輔導；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會」之用語，配合第

六條第二款規定定

明為「縣(市)、直轄

市農會」。 

三、 第三項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六條說

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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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第十九條  農會置理、監

事，分別組成理事會、

監事會。理、監事由會

員（代表）選任之，其

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一、鄉、鎮（市）、區農

會理事九人。 

二、縣（市）農會理事

九人至十五人。 

三、直轄市農會理事十

五人至二十一人。 

四、中華民國農會理事

第十九條  農會置理、監

事，分別組成理事會、

監事會。理、監事由會

員（代表）選任之，其

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一、鄉、鎮（市）、區農

會理事九人。 

二、縣（市）農會理事

九人至十五人。 

三、省（市）農會理事

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 

一、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配合修正條文第六

條修正。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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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人至二十七

人。 

五、農會監事名額為其

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 

六、農會置候補理、監

事，其名額不得超

過所置理、監事名

額二分之一。 

各級農會理、監事

，其中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為自耕農、佃農或雇

農。 

四、全國農會理事二十

一人至二十七人。 

五、農會監事名額為其

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 

六、農會置候補理、監

事，其名額不得超

過所置理、監事名

額二分之一。 

各級農會理、監事

，其中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為自耕農、佃農或雇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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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理、監事應分

別互選一人為理事長與

常務監事。但上級農會

理、監事，不得兼任下

級農會理、監事。 

農會理、監事應分

別互選一人為理事長與

常務監事。但上級農會

理、監事，不得兼任下

級農會理、監事。 

第二十五條 農會置總

幹事一人，由理事會就

中央主管機關遴選之

合格人員中聘任之。聘

期最長以當屆理事任

期為限；如次屆理事會

續聘者，考績甲等得續

聘。 

第二十五條 農會置總

幹事一人，由理事會就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遴選之合格人員中

聘任之。聘期最長以當

屆理事任期為限；如次

屆理事會續聘者，考績

甲等得續聘。 

一、現行農會總幹事合格

人員之遴選，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爰刪

除第一項直轄市主

管機關遴選之規定。 

二、鑒於第二項規定理事

會成立後，未能完成

聘任總幹事時，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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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之聘任，應

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日

內為之，且須經全體理

事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行之；其解聘須經全體

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

議行之。 

總幹事任期屆滿或

出缺時，應依主任秘書（

秘書）、會務部門主管之

順序暫行代理；其代理

期間，至新任總幹事依

法聘任時為止。 

總幹事之聘任，應

於理事會成立後六十日

內為之；屆期未能產生

時，得由上級農會逕行

遴派合格人員代理。全

國或省（市）農會總幹事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遴

派合格人員代理之，其

派代期間至新任總幹事

依法聘任時為止。 

農會總幹事之聘任

，須經全體理事二分之

一以上之決議行之；其

級農會逕行遴派之

作法，因理事會不同

意聘任，逕由上級農

會派代紛爭頻傳，實

際執行上造成諸多

困擾，以上下級農會

間並無從屬關係，農

會界迭有建議應予

刪除，以符各農會之

自主自治與獨立性，

爰刪除第二項有關

上級農會及中央主

管機關逕行派代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6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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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須經全體理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級農會總幹事之規

定；並整併納入第三

項之聘(解)任程序

規定。 

三、總幹事任期屆滿或出

缺時，為能維持農會

正常運作機制，爰於

第三項增訂農會內

部代理順序。另會務

部門主管係指各級

農會之會務部主任。 

第二十五條之一 凡中

華民國國民，合於下列

第二十五條之一 凡中

華民國國民，合於下列

一、 第一項第一款序文

之修正及第四項之刪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6
次
院
會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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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得登記為農會

總幹事候聘人： 

一、中華民國農會及直

轄市農會總幹事應

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

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

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薦任職

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規定者，得登記為農會

總幹事候聘人： 

一、全國及直轄市農會

總幹事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

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

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薦任職

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除理由同修正條文第

六條說明。 

二、 第三項修正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說明一。 

三、 第二項未修正。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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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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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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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

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薦任職職務

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

普考及格，並曾任

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薦任職

職務七年以上。 

二、縣（市）、鄉（鎮、

市、區）農會總幹事

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

機構或農民團體

相當薦任職職務

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

普考及格，並曾任

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薦任職

職務七年以上。 

二、縣（市）、鄉（鎮、

市、區）農會總幹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6
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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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

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

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委任職

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

機構或農民團體

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

上學校畢業或高

考及格，並曾任機

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委任職

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

機構或農民團體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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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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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委任職職務

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

普考及格，並曾任

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委任職

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

事之年齡，不得超

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

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

相當委任職職務

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

普考及格，並曾任

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

團體相當委任職

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

事之年齡，不得超

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

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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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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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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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

期不足一年即將屆齡退

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

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

央主管機關評定合格後

，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

未合第一項規定情形之

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

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

亦同。 

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

期不足一年即將屆齡退

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

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

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評

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

聘任前有未合第一項規

定情形之一者，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應撤銷

其評定；已受聘者，亦同

。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

行
政
院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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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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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其總幹事候聘人

資格同直轄市農會。 

第二十六條 農會總幹

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

總幹事就農會統一考

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

指揮、監督。 

前項農會統一考試

與聘任職員之訓練，應

由中央主管機關督導中

華民國農會辦理；其統

一考試及訓練之資格、

作業流程、科目計分基

第二十六條 農會總幹

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

總幹事就農會統一考

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

指揮、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

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督導省農會或直轄市

農會統一考訓之。省農

會併入全國農會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督導全國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為提升農會聘僱人

員素質，並提高農會

統一考訓作業之公信

力，應檢討精進相關

考訓作業，明定應由

中央主管機關督導中

華民國農會辦理，並

訂定統一考訓辦法，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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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農會統一考訓之。 

第三十三條 農會會員（

代表）大會，分定期會

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

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農

會每年應召集一次。臨

時會議，經會員（代表）

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或

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

之。 

第三十三條 農會會員（

代表）大會，分定期會

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

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農

會每年應召集一次。臨

時會議，經會員（代表）

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或

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

之。 

一、 第一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 

二、 第五項刪除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六條說明

二。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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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請求召開之臨

時會議，如理事長不於

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

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

眾多，致召集會員大會

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

小組選任代表，召集代

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

時會議，如理事長不於

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

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

眾多，致召集會員大會

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

小組選任代表，召集代

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

職權。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

會前，其各種會議之召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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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院
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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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

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農會理事

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監

事會議由常務監事召

集，並各為會議之主席

。其開會次數，於農會

章程中訂之。 

農會理事長或常務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召

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

二個會次者，應由主管

機關解除理事長或常務

第三十四條 農會理事

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監

事會議由常務監事召

集，並各為會議之主席

。其開會次數，於農會

章程中訂之。 

一、 本條文列為第一項。

又為完善理事會、監事

會之召開及理事、監事

出席會議之制度，俾利

農會會務、業務運作，

爰參考人民團體法第

三十條、第三十一條規

定增訂第二項及第三

項。 

二、 為避免「無故缺席」

之認定產生爭議，將參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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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職務，另行改選。 

農會理事、監事應

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

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

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考商業團體法施行細

則等規定，於本法施行

細則明定之，併予敘

明。 

第四十七條之一 農會

之選舉有下列行為之

一者，處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七條之一 農會

之選舉有下列行為之

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

萬元以下罰金： 

一、有選舉權之人，要求

一、 修正第一項： 

(一) 為端正農會選舉風

氣，遏止各種賄選行

為，爰參考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七

條第一項、第九十九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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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選舉權之人或具

有選舉權人資格者

，要求、期約或收

受財物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許以不行

使其選舉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

或具有選舉權人資

格者，行求、期約

或交付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約其

不行使選舉權或為

、期約或收受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不行使其選

舉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

行求、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不行使

選舉權或為一定之

行使。 

三、對於候選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財物或其

條第一項及第一百條

規定，提高對於賄選

行為之處罰規定，將

現行罰則「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九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

提高為「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故遭判刑確定

者，將無適用宣告緩

刑或易科罰金之餘

行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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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之行使。 

三、對於候選人或具有

候選人資格者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 

四、候選人或具有候選

人資格者要求、期

約或收受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 

四、候選人要求、期約或

收受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許以放

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 

犯前項之罪者，其

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

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

犯罪所得，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地，期能有效嚇阻僥

倖心態之賄選行為

人。 

(二) 又為遏止部分農會

選舉歪風，對於具有

選舉權人或候選人資

格者之行賄、期約等

不當行為，均應予以

禁止，爰修正第一款

至第四款增訂「或具

有選舉權人資格者」、

「或具有候選人資格

者」之行(要)求、期約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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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競選活動。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二項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

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或收受(交付)財物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不行使其選舉權、

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行使)競選活動，均

予以重罰。該「具有選

舉權人資格者」、「具

有候選人資格者」，以

理事、監事選舉為例，

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理事、監事由會員

(代表)選任，爰具備

會員(代表)資格，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96
次
院
會
會
議

78
A9
67
0E
76
3B
88
ED



 

32 

 

 
未成為會員(代表)

者，為「具有選舉權人

資格者」；具有理事、

監事參選資格，尚未

登記成為理事、監事

候選人者，則為「具有

候選人資格者」。 

二、 參照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九十七條、第

九十九條及修正條文

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二

項規定，增訂第二項預

備犯之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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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項移列為第三

項，並酌修文字。 

第四十七條之二 農會

聘任總幹事，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理事、理事候選人

或具有理事候選人

資格者要求、期約

或收受財物或其他

不正利益，而許以

第四十七條之二 農會

聘任總幹事，自辦理理

事候選人登記之日起，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

下罰金： 

一、理事或理事候選人

要求、期約或收受

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聘任或

一、 修正第一項： 

(一) 鑒於農會總幹事掌

握農會實質經營大

權，且由理事會聘

任，為遏止部分農會

賄選情事之發生，爰

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九十七條第一

項、第九十九條第一

項及第一百條規定，

提高對於總幹事候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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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或不聘任。 

二、對於理事、理事候

選人或具有理事候

選人資格者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

其他不正利益，而

約其為聘任或不聘

任。 

三、對於遴選合格之總

幹事候聘人員、參

與候聘登記人或具

有候聘登記資格者

行求、期約或交付

不聘任。 

二、對於理事或理事候

選人行求、期約或

交付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約其為

聘任或不聘任。 

三、對於遴選合格之總

幹事候聘人員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接受聘

任。 

四、遴選合格之總幹事

人聘任行為有行(要)

求、期約或收受(交

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之處罰規定，將現

行罰責修正提高至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俾使觸法

者無受緩刑宣告或得

易科罰金之可能，以

儆效尤。另配合修正

條文第四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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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約其放棄接

受遴選或聘任。 

四、遴選合格之總幹事

候聘人員、參與候

聘登記人或具有候

聘登記資格者要求

、期約或收受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放棄接受遴

選或聘任。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候聘人員要求、期

約或收受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放棄接受聘任。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二項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

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及本條各款適用範圍

之修正，且防範賄選

行為並不限於各該農

會辦理理事候選人登

記之日始有適用，爰

刪除序文「自辦理理

事候選人登記之日

起，」文字。 

(二) 為遏止農會選舉歪

風，對  

於具有總幹事候聘資

格者賄選之行為，應予

以禁止，爰修正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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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前二項之罪者，

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

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

或犯罪所得，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至第四款增訂「具有理

事候選人資格者」、「參

與候聘登記人或具有

候聘登記資格者」之行

(要)求、期約或收受財

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

許以(不)聘任、放棄接

受遴選或聘任，均予以

重罰。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第四十七條之五 （刪除

） 

第四十七條之五 農會

辦理信用部業務，違反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農會辦理信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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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本法授權所定命

令中有關強制或禁止

規定或應為一定行為

而不為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 

業務之罰責，已於農

業金融法第三十八

條至第五十八條規

範，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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